
檔號： 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貨物銷售 (聯合國公約 )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，為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 )實施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

合同公約》 (不連同中國根據第 95 條作出的保留 )  (適用建議 )  ，
應把《貨物銷售 (聯合國公約 )條例草案》 (《條例草案》 )  (載於

附件 )提交立法會。

理據  

2 . 適用建議旨在提升香港國際貨物銷售的法律基建和加強

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爭議解決中心的角色。

《銷售公約》  

3 . 《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》 (《銷售公約》 )是廣

受採納的重要公約。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底，《銷售公約》共

有 94 個締約國 1。這些締約國來自不同的法律傳統，經濟發展

水平不一，佔全球經濟總值逾三分之二 2。

1 關於《銷售公約》目前的狀況，可瀏覽《聯合國條約集》網頁：  
https://treaties.un.org/Pages/ViewDetails.aspx?src=TREATY&mtdsg_no=X-10&chapter=10&clang=_en  
(英文版)。  

2 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(貿法委)網頁：https://uncitral.un.org/zh/cisg4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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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雖然中國是《銷售公約》的締約國 3，但《銷售公約》現

時不適用於香港 4。  

 

5 .  《銷售公約》是一項訂明統一規則的商業法條約，規管

該公約範圍內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。該公約旨在為國際貨物銷

售合同提供一個現代、統一及公平的制度，從而為商業交易帶

來確定性及降低交易成本  5。  

 

6 .  根據《銷售公約》第 1 條第 (1)款 (a )項，該公約自動適用

於營業地在不同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貨物銷售合同。

根據第 1 條第 (1)款 (b)項，如果 (訴訟地的 )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

用某一締約國的法律，則《銷售公約》也適用於國際銷售合

同。然而，第  95  條訂明，任何國家可聲明不受第 1 條第 (1 )款

(b)項的約束。當事各方自主選擇是該公約的基本原則。除了極

少數例外情況外，雙方當事人可 (根據第 6 條 )藉協議減損《銷

售公約》的任何規定或改變其效力，又或完全不採用該公約。  

 

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利弊  

 

7 .  特區政府已考慮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利弊，其效

益包括以下各點：   

 

 ( a )  推動本地生產總值和貿易增長的可能  — 世界貿易

組織幾乎所有主要貿易成員 (包括例如中國、美國、

日本、新加坡、南韓和德國 )，以及近半數參與「一

帶一路」倡議的國家都是《銷售公約》成員。二零

二零年，按貿易總量計香港二十大貿易夥伴中過半

數的國家 6 為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 7。鑑於《銷售公

約》旨在減少國際貿易的法律障礙，並促進國際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《銷售公約》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對中國生效。  
4 《銷售公約》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不適用於香港。在過渡期間及之後，中國沒有

就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事宜照會聯合國秘書長。  
5 見貿法委網頁：https://uncitral.un.org/zh/texts/salegoods/conventions/sale_of_goods/cisg。 
6 關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香 港 主 要 貿 易 夥 伴 的 資 料 ， 可 瀏 覽 ：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trade_relations/mainland/trade.html。  
7 為完整起見，應指出《銷售公約》不適用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易：詳情見下文  

第 14 段。  

https://uncitral.un.org/zh/texts/salegoods/conventions/sale_of_goods/cisg
https://uncitral.un.org/zh/texts/salegoods/conventions/sale_of_goods/cisg
https://uncitral.un.org/zh/texts/salegoods/conventions/sale_of_goods/cisg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trade_relations/mainland/trad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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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的發展，公約適用香港或可推動香港本地生產總

值和貿易增長；  

 

 (b)  避免本港企業在從事跨境交易時受不熟悉的外地法

律規限  — 鑑於香港各大貿易夥伴的經濟實力強

大，本港企業可能成為較弱的合同當事方，或難以

確保維持合同平衡 8 或選用他們熟悉的適用法律。

因此，《銷售公約》的「公平統一制度」 9 預設適用

於其涵蓋範圍内的合同，可令本港企業受惠；  

 

 ( c )  提高香港解決《銷售公約》爭議的能力  — 《銷售

公約》的適用和透過香港本地法律實施公約也可能

帶來間接效益，提升香港律師處理和應付《銷售公

約》相關爭議的能力，從而加強香港的爭議解決樞

紐地位；以及  

 

 (d)  訂立合同的自由—公約的適用既可保留已有的合

同選項，又可提供有用而切實可行的新選項。《銷

售公約》適用後，香港企業會有額外的法律選擇選

項，即合同當事各方可按設定的機制選用《銷售公

約》，以香港法律作為剩餘法律 (在現狀下沒有此選

項，因為《銷售公約》不屬於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)；

又或選擇只受香港本地法律 (而非《銷售公約》 )規

管 10。公約的適用也可提供所謂安全網，保障未有

考慮或加入特定的條文以規管合同關係的當事方
11。  

 

8 .  雖然有上文第 7 段所述的效益，但商界及法律界或會對

《銷售公約》的適用有所關注，例如改變現狀、檢視現有標準

合同的交易成本，以及《銷售公約》 (作為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

的法律混合體 )提出一些香港商界及法律界可能不熟悉的概念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見貿法委關於《銷售公約》的網頁(註 5)。  
9 同上。  
10 《諮詢文件》摘要(可瀏覽：

https://www.doj.gov.hk/tc/featured/pdf/CISG_Chi_Executive_Summary_PDF.pdf)，第 62 至 70 段。  
11 同上，第 99 段。  

https://www.doj.gov.hk/tc/featured/pdf/CISG_Chi_Executive_Summary_PDF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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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因此，特區政府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至九月三十日期

間就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進行公眾諮詢 12 (諮詢 )。總括而

言，諮詢回應者 (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 )普遍支持

適用公約的建議。諮詢結果詳載於特區政府在二零二一年三月

提交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(司法及法律事務委

員會文件 ) 13。公眾對適用公約建議的回應要點載於下文第 19

段。  

 

10 .  因應上述考慮因素，我們建議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

港，因為建議可為香港帶來重要效益，也在諮詢期間獲得普遍

支持。上文第 8 段所述的交易成本很可能只是短期成本。此

外，法律界及商界以靈活變通見稱，可運用大量公開的有用資

源逐漸熟習和善用《銷售公約》。鑑於相關持份者可能需時適

應轉變和適當地調整經營方法及業務，特區政府計劃將實施公

約的條例的生效日期延至條例通過至少六至九個月後。  

 

《銷售公約》第 95 條的保留事宜  

 

11 .  中國已根據第 95 條作出保留，聲明其不受公約第 1 條第

(1 )款 (b)  項約束。  這意味著中國僅將《銷售公約》規則適用於

營業地位於不同《銷售公約》締約國的當事人之間的國際銷售

合同（根據第  1  條第（1）款（a）項的要求），但不適用於因

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用某一締約國法律的國際銷售合同（根據

第  1  條第（1）款（b）項的要求，見上文第  6 段）。  

 

12 .  如中國根據第 95 條作出的保留延伸至適用於香港，則香

港同樣不受第 1 條第 (1)款 (b)項約束  (即在國際私法規則導致適

用某一締約國的法律的情況下，香港亦無須讓《銷售公約》適

用 )。諮詢文件建議將上述保留延伸至適用於香港 14。  然而，部

分諮詢回應者有相反的主張 (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

12 段 )  。經仔細考慮關於這個議題的初步建議的利弊，並參考

了上述公眾的回應，特區政府計劃把《銷售公約》在不連同中

國根據第 95  條作出保留的情況下適用於香港。  因此，香港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發表的《諮詢文件》，可瀏覽︰

https://www.doj.gov.hk/tc/featured/consultation_paper.html。  
13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，可瀏覽︰  
 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ajls/papers/ajls20210322cb4-648-3-c.pdf。  
14 《諮詢文件》第 4.15 段。  

https://www.doj.gov.hk/tc/featured/consultation_paper.html
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20-21/chinese/panels/ajls/papers/ajls20210322cb4-648-3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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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文第  11 段所述的兩類國際銷售合同適用《銷售公約》規

則。  

 

中央政府的回覆  

 
13 .  鑒於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條 15，特區政府 (經中華人

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)尋求了中央人民

政府 (中央政府 )對適用建議的支持。我們從和中央政府的溝通

中了解到，為了適用建議，香港現可著手制定所需的實施法

例，並在制定該法例後，特區政府可依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

十三條尋求中央政府的協助完成適用建議的必要步驟。  

 

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易問題  
 

14 .  《銷售公約》作為規管國際貨物銷售的國際公約，並不

適用於中國內地企業與香港企業之間的交易。在諮詢中，普遍

意見支持《銷售公約》規則適用於這些交易，並傾向藉內地與

香港訂立安排使《銷售公約》條文相互適用於這些交易。為跟

進上述公眾反饋的意見，特區政府計劃與中央政府就商討訂立

有關安排展開討論。  

 

 
條例草案  

 

15 .  《條例草案》主要條款如下：  

 

 ( a )  第 2 條定義「《公約》」為《銷售公約》；  

 

 (b)  第 3 條訂明將予制定的條例適用於特區政府；  

 

 ( c )  第 4 條  賦予《公約》在香港的法律效力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條當中訂明 (除其他外 )  ，  “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，

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情況和需要，在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

見後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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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)  第 5 條  訂明，如將予制定的條例或《銷售公約》與

任何其他法律有所牴觸，則在抵觸的範圍內，以條

例或《銷售公約》為準；以及  

 

 ( e )  《公約》文本載於《條例草案》附表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6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— 

 

刊登憲報 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

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

日  

 

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
 
建議的影響  

 
17 .  上述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關於

對經濟的影響，建議或可消除香港企業進行國際貨物銷售時面

對的一些法律不明確情況，從而促進貿易。建議對財政、生產

力、環境、公務員、家庭或性別均沒有影響。除上述對經濟的

影響外，建議對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
 

18 . 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訂明將予制定的條例適用於特區政

府。  

 

 
公眾諮詢  

 

19 .  諮詢期間，大多數回應者對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表

示支持，他們都知悉《銷售公約》在全球的重要性，認為其適

用於香港會加強本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及爭議解決中心的角

色。香港貿易發展局支持適用公約的建議，但香港總商會對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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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有所保留，質疑現有的“選擇適用  ”狀況還是 (在假設

《銷售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情況下 )“選擇不適用”安排對本港

企業較佳，並表示香港的法律專業作出的回應會有幫助 16。特

區政府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致函香港總商會回應其關注

的事項，並在該覆函中向該會反映香港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師

會的回應。除香港總商會外，沒有其他行業協會或商會來信對

適用公約的建議表示保留 17。  

 

20 .  特區政府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立法會司法及法

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向委員介紹《條例草案》的政策方針。

事務委員會委員對適用公約的建議表示支持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21 .  我們會發出關於《條例草案》刊登憲報的新聞稿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22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(條約

法律 )江曉彤女士 (電話：3918 4764 或電郵 :  i ld@doj .gov .hk )

聯絡。  

 

 

 

律政司 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6 詳情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9(b)段。  
17 兩場有關適用公約的建議的簡介會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(英語 )及一月九日 (中文 )在

香港總商會舉行，參加者包括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及商界代表。  

 

mailto:ild@doj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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